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

单位名称：
地址：
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年龄：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
本人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就参加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采购项目的投标报价，签署上述项目的投标文件及合同的执行、完成、服务和保修，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。
特此证明。

（※此处请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※）




投标人名称（并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★  法定代表人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的，仅须出具此证明书。

 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本授权书声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           （法定代表人姓名与职务）代表本公司授权           （被授权人的姓名与职务）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， 就参加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项目的投标报价、签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、完成、服务和保修，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
本授权书于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签字生效，无转委权，特此声明。



（※此处请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※）





投标人名称（并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加盖名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★  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的，仅须出具此授权委托书。

 
投标人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
商业贿赂行为承诺书

致：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
在参与采购活动中，我方庄重承诺：
一、依法参与采购活动，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公平竞争。
二、不向采购单位、采购评审专家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；对索取或接受商业贿赂的单位和个人，及时向财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举报。
三、不以提供虚假资质文件等形式参与采购活动，不以虚假材料谋取成交。
四、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投标人，与其他参与采购活动投标人保持良性的竞争关系。
五、不与采购单位、采购评审专家恶意串通，自觉维护采购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
六、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采取围标、陪标等商业欺诈手段谋取成交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采购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七、严格履行采购合同约定义务，不在采购合同执行过程中采取降低质量或标准、减少数量、拖延交付时间等方式损害采购单位的利益，并自觉承担违约责任。
八、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
投标人名称（并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